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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

议” ）于2024年12月31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8名，实到董事8名。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和本公司章程关于董事会召开法定人数的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拟收购上海和黄药业有限公司10%股权暨成为实际控制人的议案》

详见本公司公告临2025-003号。

同意公司以人民币99,503.66万元（以最终国资备案价格为准）收购上海和黄医药投资(香港)有限公司持

有的上海和黄药业有限公司10%股权，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上海和黄药业有限公司60%股权，成为其实际

控制人。

表决结果：赞成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关于与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续签〈日常关联交易/持续关连交易框架协议〉的议案》

详见本公司公告临2025-004号。

本议案已经过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同意公司与云南白药续签《日常关联交易/持续关连交易框架协议》。 2025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本公司

向云南白药销售产品金额上限为人民币12亿元，本公司向云南白药采购产品金额上限为人民币7亿元。

关联/连董事张文学先生、董明先生主动回避该议案的表决，六位非关联/连董事全部投票同意。

表决结果：赞成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关于修订〈公司总裁办公会议事规则〉及〈公司董事会执行委员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公司根据实际情况修订《公司总裁办公会议事规则》及《公司董事会执行委员会议事规则》。

表决结果：赞成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关于调整2019年A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期权数量并注销部分期权的议案》

详见本公司公告临2025-005号。

公司2019年A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激励对象名单由23名调整为20名，其获授

的第三个行权期股票期权数量由77.86万份调整为68万份，公司需注销股票期权9.86万份。

表决结果：赞成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关于公司2019年A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

详见本公司公告临2025-006号。

据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等相关规

定，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的行权条件已成就，公司20名预留股票期权激

励对象第三期可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680,000份，价格20.16元/股。

表决结果：赞成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一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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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2019年A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

名单及授予期权数量并注销部分期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预留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激励对象名单由23名调整为20名，其获授的第三个行权期股票期权数量

由77.86万份调整为68万份。

●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本次无需调整。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医药” 或“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及第八届监

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24年12月31日召开，会议审议批准了《关于调整2019年A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

名单及授予期权数量并注销部分期权的议案》， 同意调整2019年A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本次股权激励计

划” ）激励对象名单、授予期权数量并注销部分期权（“本次调整” ）。 现将相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本次调整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期权数量并注销部分期权的相关内容

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及预留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尚在进行中

（行权期将于2025年2月届满）；本次主要对预留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进行调整。

根据《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相关规定，公司将对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期权数量作如下调整：

预留股票期权的3名激励对象因已与公司解除劳动关系、退休、岗位调整或因正常调动而不在公司体系任

职（自其调动之日起至第三期可行权日将超过半年），不再符合激励条件，其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9.86万份股

票期权将由公司注销。

综上，预留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激励对象名单由23名调整为20名，其获授的第三个行权期股票期权数

量由77.86万份调整为68万份，公司需注销股票期权9.86万份。

二、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所涉调整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调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也不会对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以

及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责造成影响，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勤勉尽责，努力为股东创造价值。

三、独立董事、监事会、律师的意见

（一）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 本次调整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调整属公司2019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019年度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2019年度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对公司董事会的授权范围，调整程序

合法、合规。因此，本次调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公司调整本次股

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授予期权数量并注销部分期权。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调整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2019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 本次调整后的激

励对象均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等法律

法规及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所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调整后的股权激励对象名单合法、有效。同意本次对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期权数量进行的调整并注销部分期权。

（三）律师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调整并注销已取得现阶段必要

的批准和授权；本次调整并注销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施股权

激励试行办法》、《公司章程》及《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一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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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以下简称“本

次会议” ）于2024年12月31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关于监事会召开法定人数的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调整2019年A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期权数量并注销部分期权的议案》

详见本公司公告临2025-005号。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关于公司2019年A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预留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

详见本公司公告临2025-006号。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零二五年一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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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药品临床试验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合理配置研发资源、聚焦优势研发项目，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医药” 或“公

司” ）基于对研发项目未来市场价值、业务协同以及后续开发投入等因素的综合评估，决定终止I001-B（美

国）、I022（美国）、C012（美国）这三个研发项目（以下简称“上述研发项目” ）的临床试验及后续开发。 其

中，I001-B（美国）及I022（美国）处于美国临床试验II期，C012（美国）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

简称“FDA” ）I期临床试验许可。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项目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I001-B（美国）

剂型：片剂

规格：50mg

注册分类：Investigational� New� Drug� (IND)

临床试验申请人：Shanghai� Pharma� Biotherapeutics� USA� Inc.

临床研究申请（IND）号：151940

项目名称：I022（美国）

剂型：片剂

规格：100mg、200mg

注册分类：Investigational� New� Drug� (IND)

临床试验申请人：Shanghai� Pharma� Biotherapeutics� USA� Inc.

临床研究申请（IND）号：156878

项目名称：C012（美国）

剂型：胶囊剂

规格：0.325g/粒

注册分类：Investigational� New� Drug� (IND)

临床试验申请人：Shanghai� Pharma� Institut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o.,� Ltd.

临床研究申请（IND）号：153660

二、项目研发情况及终止原因

I001-B（美国）是一种新型口服肾素抑制剂，拟用于轻度至中度溃疡性结肠炎的治疗。 本次仅终止该项

目在美国的临床试验及后续开发，其在中国的II期临床试验及后续开发，I001（原发性轻、中度高血压适应症）

与I001-A（糖尿性肾病适应症）的临床试验及后续开发仍在正常进行中。 2021年1月，I001-B（美国）获得美

国 FDA� 药品临床试验资格，目前处于II期临床试验阶段。 截至目前，该项目累计研发投入共计约人民币1,

855.61万元。

I022（美国）是一种新型高选择性口服抑制剂，具有广谱的抗肿瘤作用，拟用于脂肪肉瘤的治疗。 本次仅

终止该项目在美国的临床试验及后续开发，其在中国的I期临床试验及后续开发，I022联合用药（脂肪肉瘤适

应症、乳腺癌后线治疗、乳腺癌脑转移）的临床试验及后续开发仍在正常进行中。 2021年12月，I022（美国）获

得美国 FDA�药品临床试验资格，目前处于II期临床试验阶段。 截至目前，该项目累计研发投入共计约人民币

4,965.04万元。

C012（美国）是复方天然药物，拟用于阿尔兹海默症的治疗。 2024年2月，C012在美国获得FDAI期临床

试验许可。 截至目前，该项目累计研发投入共计约人民币1,248万元。

为合理配置研发资源、聚焦优势研发项目，公司基于对上述研发项目未来市场价值、业务协同以及后续开

发投入等因素的综合评估，决定终止上述研发项目的临床试验及后续开发。

三、对上市公司影响及风险提示

按照相关会计准则和本公司会计政策， 上述研发项目的研发投入已全部费用化并计入相应会计期间损

益。 本次终止临床试验及后续开发事项，不会对本公司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重视药品研发，并严格控制研发成本，但新药研发风险高、周期长，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

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一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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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收购上海和黄药业有限公司10%股权暨成为

实际控制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上海和黄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和黄药业” 或“标的公司” ）由上海医药全资子公司上海

市药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药药材）与上海和黄医药投资(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黄医药）合资设

立，双方各持股50%。 上海医药拟联合上海金浦健服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指定主体（以下简称：金浦健服指

定主体）共同收购和黄医药持有的上海和黄药业股权。 其中上海医药拟以自有资金人民币99,503.66万元（以

最终国资备案价格为准）收购10%股权。 交易完成后，上海医药将合计持有上海和黄药业60%股权，对其实施

并表。

● 风险提示：经双方协商，本次交易设有一系列的交割先决条件（详见五（四）交割的先决条件），故存

在一定不确定性。 上海和黄药业在未来经营过程中可能受到宏观经济以及行业政策变动等多重因素影响，其

未来的经营收益情况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 就目前交易架构而言，该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需提交董事会审议，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一、交易概述

（一）交易目的与意义

1、赋能上海医药中药存量品种，提升公司产品营销能力

上海医药高度重视中药板块的高质量发展，旗下拥有丰富的中药产品资源。 但因中药产品的用药习惯具

有较强的区域性，全国范围推广存在一定挑战。 上海和黄药业在全国尤其是县域等下沉市场具有较强的销售

推广能力，未来有望赋能公司中药存量品种在下沉市场的销售。 同时，上海和黄药业近2,300余人的专业学术

推广团队有望进一步加强上海医药自营推广的整体实力。

2、提高公司中药品种循证医学及学术推广能力

上海和黄药业通过大量的循证医学及学术推广工作，将麝香保心丸打造为年销售额近30亿元的心脑血管

基础用药。 通过大型上市后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临床试验，发布参考国际规范指引的新版《专家共识》，并

在核心期刊发表2,800余篇论文，有效提炼出麝香保心丸在临床医学的功效证据，得到临床专家的高度认可。

目前上海医药在心脑血管领域拥有冠心宁片、银杏酮酯系列、养心氏片等年销售额过亿中药品种。麝香保

心丸的成功经验将对上海医药其他中药品种的二次开发起到借鉴作用。

3、提升上海医药中药产品的国际化能力

上海和黄药业的胆宁片分别在2016、2019、2022年实现在加拿大的注册、认证和出口，是其中药国际化的

重要里程碑。上海和黄药业在胆宁片国际化方面的经验有望为上海医药中药板块其他品种的海外布局提供助

力。

（二）交易结构

2001年，上药药材与和黄医药合资设立上海和黄药业，双方各持股50%。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标的公司股

权结构未发生变化。

上海医药拟联合金浦健服指定主体共同收购和黄医药持有的上海和黄药业股权。 2024年12月31日，上海

医药与和黄医药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约定上海医药以人民币99,503.66万元收购标的公司10%股权。 交易完成

后，上海医药将合计持有上海和黄药业60%股权，对其实施并表。 交易完成后，上海和黄药业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有股比

上海医药 60%

金浦健服指定主体 35%

和黄医药 5%

（三）审议程序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6.1.2条及6.1.3条规定，上海和黄药业2023年度经审计净利润为

6.63亿元，占上海医药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比率超10%，但未达50%，故就目前交易架构而言，本

次交易应提交董事会审议，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2024年12月30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

（一）上海和黄医药投资(香港)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7年7月26日

注册地：中国香港

办公地点：中国香港九龙红磡都会道10号都会大厦18楼

企业类型：投资控股公司

董事： (1)� Edith� SHIH;� (2)� LAI� Kai� Ming,� Dominic;� (3)� Weiguo� SU

注册资本：股本为5,000,000港元

经营范围：投资控股业务及提供管理支持服务

控股股东： SHANGHAI� HUTCHMED� INVESTMENT� LIMITED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3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为108,351万港元，净资产为106,092万港元；2023年度，

实现营业收入91万港元 (未计所占合资公司除税后收益)� ，净利润33,883万港元（经审计财务数据）。

截至2024年9月30日，资产总额为114,482万港元，净资产为111,058万港元；2024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

收入71万港元(未计所占合资公司除税后收益)� ，净利润30,823万港元（非经审计财务数据）。

和黄医药是和黄医药（中国）有限公司全资附属公司，一家于开曼群岛注册成立之有限公司，其股份于香

港联交所主板（股份代码：13）伦敦证券交易所辖下之AIM市场（股份代码：HCM）以及以美国预托股份形式

于纳斯达克全球精选市场（股票代码：HCM）上市。上海和黄医药投资(香港)有限公司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上海金浦健服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5年10月28日

注册地：上海市崇明区新河镇新中路786弄5号319室

办公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68号4901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合资)

法定代表人：范寅

注册资本：1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管理。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主要股东：金浦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持股占比41%）、志道投资（张家港）有限公司（持股占比

32.5%）

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2023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为人民币1,344.41万元， 净资产为人民币655.94万元；

2023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906.45万元，净利润人民币-32.77万元（经审计财务数据）。

截至2024年9月30日，资产总额为人民币1,497.10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630.13万元；2024年前三季度，实

现营业收入人民币611.99万元，净利润人民币-25.81万元（非经审计财务数据）。

上海金浦健服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和黄药业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1年4月30日

注册地：上海市奉贤区肖业路388号

办公地点：上海市黄浦区龙华东路325号博荟广场A座15楼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法定代表人：沈波

注册资本：22,9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研究，开发中成药针剂，片剂，微粒丸，口服液，胶囊，销售自产产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上海市药材有限公司（持股50%）、上海和黄医药投资（香港）有限公司（持股50%）

截至2024年10月31日，上海和黄药业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数据 2023年12月31日 2024年10月31日

总资产 197,057.95 215,781.52

净资产 65,954.93 107,357.76

主要财务数据 2023年度 2024年1-10月

营业收入 270,238.43 246,956.55

净利润 66,335.77 62,575.2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63,736.06 60,520.02

上海和黄药业2022年1月至2024年10月财务数据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

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海和黄药业并非失信被执行人。

和黄医药持有的标的公司50%股权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

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四、定价原则

本次交易收购对价乃交易双方经多轮公平磋商后订立。 所考虑的因素包括但不限于：标的公司的历史财

务业绩、市场稀缺程度、未来发展前景以及与本公司的协同互补价值。 经本次交易各方协商确定，本次交易的

标的整体对价为 99.50�亿元，交易金额按10%股比计算，为99,503.66万元（最终价格以经国资备案的评估值

为准）。 本公司聘请专业评估机构对上海和黄药业进行了以下评估：

（一）评估基本情况

评估机构：金证（上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资产评估报告书编号：金证评报字【2024】第0502号

评估对象：上海和黄药业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评估范围：上海和黄药业有限公司的全部资产和负债，包括流动资产、长期股权投资、固定资产、在建工

程、无形资产、使用权资产、长期待摊费用、递延所得税资产、其他非流动资产及负债

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评估基准日：2024年10月31日

评估方法：收益法和市场法

（二）评估结论

1.收益法评估结果

经收益法评估，被评估单位评估基准日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1,062,800.00万元，比审计后母公司账面

所有者权益增值928,763.24万元， 增值率692.92%； 比审计后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增值955,

442.24万元，增值率889.96%。

2.市场法评估结果

经市场法评估，被评估单位评估基准日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1,071,000.00万元，比审计后母公司账面

所有者权益增值936,963.24万元， 增值率699.03%； 比审计后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增值963,

642.24万元，增值率897.60%。

3.评估结论

收益法评估得出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1,062,800.00万元， 市场法评估得出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1,

071,000.00万元，两者相差8,200.00万元。

收益法和市场法评估结果出现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两种评估方法考虑的角度不同，收益法是从企业的未来

获利能力角度考虑的，反映了企业各项资产的综合获利能力；市场法是从可比公司的市场估值倍数角度考虑

的，反映了当前现状企业的市场估值水平。

由于市场法评估结论受短期资本市场行情波动影响大，并且对价值比率的调整和修正难以涵盖所有影响

交易价格的因素，考虑到收益法对于影响企业价值的因素考虑得更为全面，且受短期市场行情波动影响较小，

故选择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的评估结论。

根据上述分析，本评估报告评估结论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即：被评估单位评估基准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

值评估结论为人民币1,062,800.00万元。

（三）评估假设

本资产评估报告分析估算采用的假设条件如下：

（1）交易假设：假定所有待评估资产已经处在交易的过程中，评估师根据待评估资产的交易条件等模拟

市场进行估价。 交易假设是资产评估得以进行的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假设。

（2）公开市场假设：假定资产可以在充分竞争的市场上自由买卖，其价格高低取决于一定市场的供给状

况下独立的买卖双方对资产的价值判断。

（3）持续经营假设：假定一个经营主体的经营活动可以连续下去，在未来可预测的时间内该主体的经营

活动不会中止或终止。

五、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同主体：

买方：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卖方：上海和黄医药投资（香港）有限公司

（二）交易价格：

买方本次收购标的公司10%股权，本次股权转让的定价经交易双方协商一致，交易的购买价格为人民币

995,036,566元。

（三）支付方式：

在所有协议交割的先决条件满足或被书面豁免的前提下，买方向税务机关缴纳代扣代缴税费后，买方将

向卖方指定的共管账户支付交易款项，至此，买方的付款义务已完成。 待所需的相关政府登记及备案均完成

后，交易款项将划入卖方指定的境外账户。

（四）交割的先决条件：

1.�金浦健服指定主体收购35%股权与本次交易互为交割的先决条件。

2.� 买方完成本次交易涉及的必要政府审批及备案登记，包括但不限于完成买方主管国有资产监管机构

对本次交易的审批及有关标的股权评估报告备案，通过反垄断审查。

3.�双方获得所有必要的内部批准，完成签署公司治理文件。

4.�双方、买方关联方及买方董事就过渡期内标的公司治理、经营发展以及股东权益等重大事项达成一致

安排。

5.�买方关联方（上药药材）不可撤销地同意放弃根据适用法律、公司章程及合资合同享有的对35%股权

交易优先购买权。

（五）公司治理：

本次交易后标的公司董事会，成员共7名；其中上海医药及上药药材共同提名4人，金浦健服指定主体提名

2人，和黄医药提名1人。

（六）先决条件履行期限：

如果一方合理确定协议约定的交割的先决条件无法在最后截止日当天或之前实现，则另一方有权自行决

定（但无义务）在最后截止日前书面通知对方将最后截止日延长2个月。如果一方决定根据约定延长最后截止

日，则最后截止日为协议签署日起6个月届满之日。

（七）过渡期安排：

该过渡期具体指在本次交易交割后的三年内或至2028年6月30日为止(以较晚者为准)。 双方应且买方应

确保买方关联方尽最大努力保持标的公司经营管理模式不变， 并尽最大努力促使标的公司执行交割日决议，

保障标的公司经营与管理稳定及保护各股东权益。

（八）交割安排：

买方在所有交割先决条件(仅可在交割时满足的条件除外)被满足或被豁免后的2个工作日内向所属税务

机关启动申报代扣代缴税款，但前提是，卖方已经将买方申报代扣代缴税款所需卖方资料提供给买方。

自主管税务机关出具前述的代扣代缴税款缴纳的完税证明后的：(1)第3个工作日于标的公司；或(2)买方和

卖方另行约定的其他时间和地点进行交割。

（九）终止权：

如果任何先决条件在最后截止日未能或在最后截止日前确定无法被满足，且该无法被满足并非由于买方

或卖方未及时履行协议项下的任何义务而导致或造成的，或先决条件的满足并非在买方或卖方的合理控制范

围内的，买方及卖方均无义务继续完成标的股权的转让且无需就此承担任何责任，并有权终止协议(即刻生效)�

。

（十）违约责任：

在不影响任何一方在协议项下的其他权利的前提下， 如果一方未能根据协议的约定支付的任何款项，且

未能在相关款项到期应付后的两(2)个工作日内补救的，违约方应就每日延迟(自前述补正期届满之日起算)，按

应付未付金额的万分之五(0.05%)向守约方承担赔偿责任。

违约方应当全额赔偿守约方因违约方对其在协议项下作出的任一保证、承诺或约定的违反而直接导致的

任何及所有索赔、起诉、诉讼、要求、和解、判决、赔偿、损失、债务、义务、成本和支出(包括但不限于调查费用和

律师费用及成本)(前述统称“损失” ，一方依据协议向协议其他方索赔的损失称为“受偿损失” )。

除协议另有约定外，违约方应向守约方赔偿因违约方违反协议任一保证、承诺或其他义务而造成守约方

的全部损失。若违约方的违约行为系可补救或纠正的，违约方仅在收到守约方书面通知后三十(30)个工作日内

仍未能补救或纠正违约行为的情形下，需向守约方承担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

（十一）争议解决方式：

协议应受中国法律管辖并据其解释。凡因协议引起或与协议相关的争议、纠纷或分歧，任何一方均有权提

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分会依据其届时有效的仲裁规则在上海通过仲裁解决。

六、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海和黄药业将成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 上海和黄药业2023年度及2024年

1-9月实现净利润分别为人民币6.63亿元及人民币5.73亿元， 占上海医药公司同期净利润的比率分别为

12.84%及11.40%。 上海医药不存在为标的公司担保、委托理财以及被占用资金等方面的情况。

七、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经双方协商，本次交易设有一系列的交割先决条件（详见五（四）交割的先决条件），故存在一定不确定

性。 上海和黄药业在未来经营过程中可能受到宏观经济以及行业政策变动等多重因素影响，其未来的经营收

益情况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特此公告。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一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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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与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续签

《日常关联交易/持续关连交易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概述：2024年12月31日，上海医药与云南白药续签《日常关联交易/持续关连交易框架协议》，协

议约定：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本公司向云南白药销售产品金额上限为人民币（币种下同）12亿

元；本公司向云南白药采购产品金额上限为7亿元。 （以下统称“本次交易” ）。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云南白药持有上海医药17.95%的股份，系上海医药第二大股东，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云南白药系上海医药关联方。 本次交易本次涉及金额超过人民币300万元且占本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高于0.5%但低于5%，故本次交易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 本交易系本公司一般及日常业务所需，符合本公司整体利益；且交易按一般商业条款订立，遵照市场

化原则公平、公允、公正地确定交易价格，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非关联/连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影响本公司的独

立性。

一、交易概述

（一）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4年12月31日，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或“本集团” ）第八届董事

会第十六次会议及第八届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与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续签

〈日常关联交易/持续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的议案》。根据协议，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本公司向云

南白药销售产品金额上限为人民币12亿元；本公司向云南白药采购产品金额上限为人民币7亿元。

在董事会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张文学先生、董明先生主动回避该议案的表决，其他非关联董事一致同

意该议案。 独立董事已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本次交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是公司在日常经营业务中发生的交易，符

合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为正常的商业安排；交易价格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及市场化定价原则，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方 2024年预计金额

2024年截至11月末累

计已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差异较大

的原因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

云南白药

120,000 68,665.41 实际发生金额因业务需求等客观原

因与原预计金额上限存在差异，但该

等差异的出现确实因不可控因素所

致， 公司将一如既往地严控关联交

易，保证公平、公正，价格公允。

向关联人购买产品 70,000 45,404.84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方

2025年预计金

额

2024年截至11月末与

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

交易金额

2023年实际发生金

额

占同类业务比例

（％）

向关联人销售

产品

云南白药

120,000 68,665.41 61,553.77 100

向关联人购买

产品

70,000 45,404.84 40,584.38 100

框架协议项下本集团与云南白药之间采购、销售之上限乃经考虑以下因素确定：(1)本集团2025年度期间

所需求的由云南白药生产或作为主要分销商的药品、医疗器械、保健品、食品、中药饮片和中药材估计数量；(2)

本集团预估云南白药于2025年度期间所需求的由本集团生产或作为主要分销商的药品、医疗器械、保健品、食

品、中药饮片和中药材数量；(3)本集团向云南白药销售及采购药品、医疗器械、保健品和食品的历史交易；及(4)�

由于本集团业务发展导致的预期未来交易金额的增长。

二、关联/连方基本情况

（一）关联/连方简介

公司名称：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法定代表人：董明

注册资本：104,139.9718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3年11月30日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云南白药街3686号

经营范围：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中成药、中药材、生物制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食品、饮料、特种劳

保防护用品、非家用纺织成品、日化用品、化妆品、户外用品的研制、生产及销售；橡胶膏剂、贴膏剂、消毒产品、

电子和数码产品的销售；信息技术、科技及经济技术咨询服务；货物进出口；物业经营管理（凭资质证开展经

营活动）。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财务状况：截至2024年第三季度末，云南白药总资产556.13亿元，净资产 405.43亿元；2024年前三季度，

云南白药实现营业收入299.15亿元，实现净利润43.30亿元（未经审计财务数据）。

关联/连关系：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云南白药持有上海医药17.95%的股份，系上海医药的大股东之一，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云南白药系上海医药关联方。

（二）履约能力

关联/连方依法持续经营， 公司已与云南白药签署了协议并将严格按照约定执行， 对方履约具有法律保

障。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和定价原则

（一）协议的主要条款

甲方：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医药与云南白药续签《日常关联交易/持续关连交易框架协议》，协议约定：

甲方及甲方下属全部分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集团” ）均可在本协议范围内，不时就甲方集团生产或作

为主要分销商的药品、医疗器械、保健品、食品、中药饮片和中药材向乙方及乙方下属全部分子公司（以下简

称“乙方集团” ）销售事宜，与乙方集团的任何成员签订单独执行协议。 经甲、乙双方合理预计，2025年1月1日

至2025年12月31日，本协议甲方集团向乙方集团的销售金额将不超过人民币12亿元。

甲方集团的任何成员均可在本协议范围内，不时就甲方集团向乙方集团采购其生产或作为主要分销商的

药品、医疗器械、保健品、食品、中药饮片和中药材事宜，与乙方集团的任何成员签订单独执行协议。经甲、乙双

方合理预计，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 本协议乙方集团向甲方集团的销售金额将不超过人民币7亿

元。

框架协议自双方的适当授权代表签署、 盖章后， 并完成相应的内部审议批准及外部审批/备案程序后生

效，有效期至2025年12月31日止。 若双方同意，本协议有效期可以延长。

若关联（连）交易总金额可能超越本协议约定的预计上限金额（如适用），双方同意尽快根据上市规则履

行相关合规义务（包括但不限于召开股东大会寻求独立股东（或非关联股东）批准）。在未按照上市规则履行

相关合规义务时，双方同意尽力控制有关交易的上限金额内。

倘若本协议下的交易金额超过本协议约定的预计上限金额， 导致任何一方须召开董事会/股东大会通过

新的额度，在尚未通过新的额度前，任何一方不必履行本协议下的责任和义务。

（二）定价依据及结算付款方式

产品的销售、采购价格应在对当时市场情况、订单规模、技术条件、相关成本以及向独立第三方客户报价

或向第三方供应商进行的其他采购加以考虑后，由甲、乙双方根据正常商业条款经公平磋商后厘定并在具体

买卖合同中约定和说明，并且对甲、乙双方而言，具体价格条款在任何情况下，均应与其向独立第三方客户、供

应商提供的条款相若。

结算付款方式应由甲、 乙双方根据正常商业条款经公平磋商后厘定并在具体买卖合同中约定和说明，并

且在任何情况下均应与甲、乙双方向独立第三方客户、供应商提供的结算付款方式相若。

四、内部监控措施

为确保《日常关联交易/持续关连交易框架协议》的有效实施，本公司已采纳下列内部监控措施：

（一）本公司财务部及其他相关部门将持续监察、定期收集及评估采购框架协议项下的定价原则、交易条

款以及实际交易金额， 确保该协议项下的交易均按一般商业条款或不逊于独立第三方可提供的条款进行，并

确保在经相关程序批准前，交易金额不超过相关建议上限；及

（二）本公司审计师及独立董事将对《日常关联交易/持续关连交易框架协议》下的定价原则、交易条款

及建议上限进行年度审核。

五、交易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协议项下的关联/连交易系本公司一般及日常业务所需，符合本公司整体利益；且交易按一般商业条款订

立，遵照市场化原则公平、公允、公正地确定交易价格，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非关联/连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影

响本公司的独立性。

特此公告。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一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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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9年A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

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预留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可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680,000份，价格20.16元/股。

● 行权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医药” 或“公司” ）2019年A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

称“本激励计划” 或“本计划” ）规定的预留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经达成，根据2019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2019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2019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的授权， 公司于2024年12月

31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2019年A股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 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股权激励计划批准及实施情况

（一）股权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2019年9月30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以下简称“《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关于

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下简称“《考核管理办法》”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办理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董事中作为激励对象的关联董事左敏先

生、李永忠先生及沈波先生均已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客观判断，发表独立意见同意上述事项；公

司监事会亦出具核查意见。 详见公司于2019年10月1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2019年11月12日，公司收到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上海医药实施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的批复》（沪国资委分配[2019]297号），原则同意《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详见公司于2019

年11月1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3、公司对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进行了自查，未发现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存在利用

内幕信息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详见公司于2019年12月18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4、2019年11月15日至2019年11月24日，公司在内部公示了激励对象名单。 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

关于拟激励对象的任何异议。公示期满后，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对公示情况进行了说明。详见

公司于2019年12月18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5、2019年12月18日，公司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9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2019年第

二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考核管理办法》及《关于建议授权董事

会办理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详见公司于2019年12月19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

的相关公告。

6、2019年12月19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 公司董事中作为激励对象的关联董事左敏先生、李永

忠先生及沈波先生均已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激励计划授予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本激

励计划授予公司股票期权事项进行了核查，同意确定2019年12月19日为授予日，并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

实。 详见公司于2019年12月20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7、2020年2月10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

整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股票期权数量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详

见公司于2020年2月11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8、2020年2月14日，公司于中国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完成了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登记工作。

9、2020年11月9日至2020年11月18日，公司在内部公示了预留期权授予对象名单，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

未收到关于拟授予对象的任何异议。 公示期满后，监事会对预留期权授予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对公示情况

进行了说明。

10、2020年12月15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授予预留股

票期权事项进行了核查， 同意确定2020年12月15日为授予日， 并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 详见公司于

2020年12月16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11、2021年2月8日，公司于中国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完成了授予预留股票期权的登记工作。

12、2022年1月5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2019年A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期权数量并注销部分期权的议案》及《关于公

司2019年A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 公司董事中作为激励对象的关联董事

左敏先生、李永忠先生及沈波先生均已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同意上述事项；公司监事会对

激励对象名单及主体资格进行了核查，并出具核查意见。 详见公司于2022年1月6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

的相关公告。

13、2023年1月9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2019年A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期权数量并注销部分期权的议案》及《关于

公司2019年A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及预留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

成就的议案》。公司董事中作为激励对象的关联董事左敏先生、李永忠先生及沈波先生均已回避表决。公司独

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同意上述事项；公司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及主体资格进行了核查，并出具核查意见。

详见公司于2023年1月9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14、2023年3月30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注销公司2019年A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已到期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的

议案》， 同意对公司2019年A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已到期但未行权的4,324,659份股

票期权进行注销。

15、2023年5月15日， 公司完成了2019年A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已到期但未行权

的股票期权的注销手续。

16、2023年12月21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调整2019年A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期权数量并注销部分期权的议案》及《关于公司2019

年A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及预留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

案》。 公司董事中作为激励对象的关联董事沈波先生、李永忠先生均已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

见，同意上述事项；公司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及主体资格进行了核查，并出具核查意见。 详见公司于2023年

12月2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17、2024年3月28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注销公司2019年A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及预留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已到

期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的议案》， 同意对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到期未行权的2,449,071份股票期权

及预留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到期未行权的485,954份股票期权进行注销。

（二）历次股票期权授予情况

批次 授予日期 行权价格

授予股票期权数

量

授予激励对象

人数

授予后股票期权剩

余数量

首次授予股票期

权

2019年12月19日 18.41元/A股 2,325.812万份 190名 274.09万份

预留股票期权 2020年12月15日 20.16元/A股 273万份 28名 0

（三）历次股票期权行权情况

公司2019年A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的行权情况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上海

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9年A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自主行权结果公

告》（公告编号：临2023-013），《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9年A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

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及预留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自主行权结果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06），《上海医

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9年A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及预留股票期权第

二个行权期2024年第三季度自主行权结果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90）。

二、预留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说明

根据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9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2019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的《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现将公

司2019年A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的达成情况汇总如下：

序号 行权条件 成就情况

1

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

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无

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

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左栏所述情形，满

足行权条件。

2

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 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

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激励对象未发生左栏所述情

形，满足行权条件。

3

公司业绩考核要求：

预留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业绩考核条件：

1、 以 2016-2018年平均营业收入为基数，2022年公司营业收入复合增长

率不低于10.0%，且营业收入不低于2,000�亿元；

2、2022年公司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12.5%，且不低于对标企业75

分位；归母净利润不低于上一年度；

3、2022年研发费用不低于10.6亿元；

4、2022年公司业绩综合指数不低于对标企业75分位。

注1：若考核年度中国药品终端消费增长率低于5%，而上海医药营业收入

规模达到对标企业90分位，即视为营业收入及其增长率达标；中国药品终端消

费增长率为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南方医药经济研究所官方统计的各行权条件

考核年度的中国药品终端消费增长率。

注2：在本计划有效期内，若公司实施公开发行或非公开发行等影响净资产

的行为，则新增加的净资产和对应的净利润在业绩考核时不计入激励计划有效

期内净资产和净利润增加额的计算。 本计划中提及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均

按研发费用视同利润的统计口径计算，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净利润+研发费用）/平均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注3： 在本计划有效期内， 针对公司未来可能产生的影响公司业绩的行为

（如国家会计政策变化， 履行重要社会责任且符合政府有关规定可以在经营业

绩考核中进行适当调整的事项等），对相关业绩指标带来影响，造成指标不可比

情况，则授权公司董事会对相应业绩指标的实际值进行还原，并在股东大会以

普通议案审议通过后生效。 拟作为激励对象的董事或与其存在关联关系的董事

应当在董事会审议业绩指标还原调整时回避表决。

注4： 业绩综合指数综合考核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工业销售收入增长

率、商业销售收入、研发费用，业绩综合指数=∑（公司各细分指标竞争力指

数×战略重要性权重），其中，公司各细分指标竞争力指数=公司各细分指标在

对标企业中的分位值。

预留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公

司业绩成就情况：

1、2022年公司营业收入复

合增长率为14.09%， 且营业收

入为2,320亿元；

2、2022年公司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为14.55%， 高于对

标企业75分位（14.19%），且归

母净利润为56.17亿元， 高于上

一年度的50.93亿元；

3、2022年研发费用为28亿

元；

4、2022年公司业绩综合指

数为83.70， 高于对标企业75分

位（75.40）。

综上，2019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第三个行

权期业绩考核满足行权条件。

4

个人层面绩效考核：

个人当年实际行权额度＝个人当年可行权额度×当年个人绩效系数。

（二） 预留股票期权第三个行

权期个人绩效考核结果：

2023年度的个人绩效考核

结果中，20名激励对象个人绩

效考评结果为“称职及以上” ，

符合个人绩效考核要求 ，按

100%比例行权。

综上，公司2019年股权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的行权条件已满足。 根据公司本次股权激励

计划的行权安排，预留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可行权数量占获授股票期权数量比例为34%，即公司20名预留

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第三期可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680,000份，行权截止日为2026年2月7日。

三、本次行权的具体情况

（一）基本情况

批次

情况

预留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

授予日期 2020年12月15日

行权数量 680,000份

行权人数 20名

行权价格 20.16元/A股

行权方式 自主行权。 公司已聘请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自主行权主办券商

股票来源 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行权安排

权所得股票可于行权日（T�日）后的第二个交易日（T+2）日上市交易。 公司董事会根据政策规定的行

权窗口期确定可行权日，并按相关规定为激励对象申请办理自主行权，由激励对象选择在可行权期限

内（法定禁止行权期除外）自主行权。

（二）本次可行权对象名单及行权情况：

激励对象

获授的期权 数量

（份）

本次可行权数量

（份）

本次可行权数量占股

权激励计划总量的比

例

本次可行权数量

占授予时总股本

的比例

预留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所涉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骨干（20人）

2,000,000 680,000 2.39% 0.02%

注1：预留股票期权只授予了公司中层管理人员及核心骨干，不包括董事及高管；

注2：董事、高管的统计口径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现任董事、高管；

注2：权激励计划总量取自《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2,842.09万份，上述期权授予时公司总股

本2,842,089,322股；

注:3：上表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百分比结果四舍五入所致；

注4：对于上表所列的本次可行权数量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实际确认数为准。

四、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参考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后，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根据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9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2019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的《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公

司2019年A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符合行权条件，本次可行权激励

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2、公司2019年A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的相关安排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

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侵犯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符合条件的激励

对象按照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在行权期内自主行权。

五、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行权条件进行了审核，经核查认为：

1、 公司2019年A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 可行权激励对象符合

《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等相关要求，其作为

公司本次激励计划可行权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2、 预留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符合条件的合计20名激励对象行权， 对应股票期权的行权数量合计680,

000份。 上述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股权激励股票期权费用的核算及说明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一一股份支付》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依据股

票授予日的公允价值，将当期取得的服务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和资本公积。 本次激励对象采用自主行权方式

进行行权。 公司在授予日采用Black-Scholes期权定价模型确定股票期权在授予日的公允价值，根据股票期

权的会计处理方法，在授予日后，不需要对股票期权进行重新评估，即行权模式的选择不会对股票期权的定价

造成影响。

公司在授予日授予股票期权后，已在对应的等待期根据会计准则对本次股票期权行权相关费用进行相应

摊销，具体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本次股票行权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

大影响。

七、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行权条件成就已取得

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行权的行权条件已经成就，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国有控股上

市公司（境内）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一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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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12月份产销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12月份产销快报数据如下：

单 位

产 量（辆） 销 量（辆）

本月

数

去年

同期

月度

同比

本年

累计

去年

累计

累计

同比

本月

数

去年

同期

月度

同比

本年

累计

去年

累计

累计

同比

上汽大众

汽车有限公司

115,

329

123,

233

-6.

41%

1,148,

906

1,202,

115

-4.

43%

129,

990

142,

649

-8.

87%

1,148,

091

1,215,

003

-5.

51%

上汽通用

汽车有限公司

59,

717

119,

561

-50.

05%

421,

725

1,018,

141

-58.

58%

64,

018

104,

758

-38.

89%

435,

007

1,001,

017

-56.

54%

上汽集团

乘用车分公司

83,

357

122,

797

-32.

12%

707,

401

988,

876

-28.

46%

77,

418

136,

886

-43.

44%

707,

015

986,

018

-28.

30%

上汽通用五菱

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167,

051

196,

193

-14.

85%

1,352,

135

1,404,

206

-3.

71%

179,

557

201,

666

-10.

96%

1,340,

066

1,403,

066

-4.

49%

上汽大通

汽车有限公司

13,

514

23,

484

-42.

45%

180,

289

227,

089

-20.

61%

9,461

24,

637

-61.

60%

177,

629

226,

664

-21.

63%

智己汽车

科技有限公司

4,536

10,

013

-54.

70%

65,393 38,442

70.11

%

8,003

10,

412

-23.

14%

65,503 38,253

71.24

%

上汽正大

有限公司

1,859 1,357

36.99

%

22,069 20,009

10.30

%

1,783 2,796

-36.

23%

25,950 22,210

16.84

%

上汽通用五菱

汽车

印尼有限公司

2,540 3,491

-27.

24%

23,790 25,721

-7.

51%

3,386 4,318

-21.

58%

24,244 25,065

-3.

28%

名爵汽车

印度有限公司

7,517 4,940

52.17

%

58,968 61,008

-3.

34%

7,516 4,848

55.03

%

59,439 62,010

-4.

15%

其他 2,050 3,203

-36.

00%

29,492 39,688

-25.

69%

1,898 3,996

-52.

50%

30,079 41,559

-27.

62%

上汽集团整车

合计

457,

470

608,

272

-24.

79%

4,010,

168

5,025,

295

-20.

20%

483,

030

636,

966

-24.

17%

4,013,

023

5,020,

865

-20.

07%

其中：新能源汽

车

147,

550

216,

713

-31.

91%

1,245,

062

1,114,

540

11.71

%

154,

091

219,

350

-29.

75%

1,234,

075

1,122,

908

9.90%

出口及海外基

地

100,

152

139,

153

-28.

03%

1,033,

608

1,205,

695

-14.

27%

100,

921

141,

327

-28.

59%

1,038,

414

1,208,

242

-14.

06%

注1：上表数据仅为公司产销快报数据，未经审计确认，具体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为准。

注2：上汽大通汽车有限公司产销数据包含跃进品牌。

注3：其他主要含上海申沃客车有限公司、上汽红岩汽车有限公司、南京依维柯汽车有限公司等。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月2日

证券代码：603612� � � � � � � �证券简称：索通发展 公告编号：2025-001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本公告日，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郎光辉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

份82,434,966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16.55%，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7,669,785股， 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

9.30%，占公司总股本的1.54%。 本次解除质押后，郎光辉先生累计质押股份数量为28,110,000股，占

其所持公司股份的34.10%，占公司总股本的5.64%。

公司于近日接到郎光辉先生关于所持部分公司股份办理解除质押业务的通知，具体事项如下：

一、本次股份解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郎光辉

本次解质股份 7,669,785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9.30%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54%

解除质押时间 2024年12月30日

持股数量 82,434,966股

持股比例 16.55%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28,110,000股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34.1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5.64%

经与郎光辉先生确认，本次解除质押股份之后暂无后续质押所持公司股份的计划，未来如有变动，

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控股股东郎光辉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

累计质押数

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股）

已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股）

未质押股份

中限售股份

数量（股）

未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股）

郎光辉 82,434,966 16.55 28,110,000 34.10 5.64 0 0 0 0

王萍 56,053,012 11.25 0 0 0 0 0 0 0

玄元私募基

金投资管理

（广东）有限

公司 -玄 元

科 新 181 号

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0 0 0 0 0 0 0 0 0

玄元私募基

金投资管理

（广东）有限

公司 -玄 元

科 新 182 号

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1,025,214 0.21 0 0 0 0 0 0 0

合计

139,513,

192

28.01 28,110,000 20.15 5.64 0 0 0 0

三、其他情况说明

郎光辉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资信与财务状况良好，未来资金还款来源包括股票红利、自有资金等，

质押风险均在可控范围之内，不存在可能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实质性因素。

公司将持续关注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股票质押情况，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特此公告。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月1日

证券代码：600330� � �证券简称：天通股份 公告编号：2025-001

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获得政府补助金额：5,048.46万元（未经审计）

●对当期损益的影响：本次补助属于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对公司2024年度利润将产生积极

影响，最终以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2024年12月31日，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天通银厦新材料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天通银厦” ）收到政府通知，给予天通银厦政府补贴5,048.46万元。 上述补助与收

益相关，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利润的15.53%。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一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获得的政府补助与收益相关，将

计入当期损益，对公司2024年度利润将产生积极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天通银厦已收到补贴资金人民币3,000万元，剩余补贴资金的到位时间尚存

在不确定性。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具体的会计处理及对公司年度损益的影响将以年度审计确认后的

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月2日

证券代码：600595� � � � � � �证券简称：中孚实业 公告编号：临2024-080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签字注册会计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4年4月16日和5月10日，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召开第十届董事

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续聘2024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控

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意续聘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北京兴华” ）为公司

2024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临2024-015号和2024-029号公

告。

2024年12月31日，公司收到北京兴华出具的《关于变更2024年度审计签字会计师的函》，现将相关

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变更签字注册会计师的基本情况

北京兴华作为公司2024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原指派吴亦忻先生、谭红亚先生为公

司拟签字注册会计师，因北京兴华内部工作调整，现指派王旭鹏先生接替吴亦忻先生作为签字注册会计

师，继续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 本次变更后，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签字注册

会计师为王旭鹏先生、谭红亚先生。

二、本次变更签字注册会计师信息情况

项目合伙人王旭鹏先生，2013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2015年成为中国注册会计师并在北京兴

华执业；近三年签署上市公司审计报告2份。 至今为多家上市公司提供过年报审计和重大资产重组审计

等证券服务，具备相应专业胜任能力。

王旭鹏先生于2023年10月因北京世纪瑞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审计事项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北京监管局警示函一次，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该行政监管措施不影响相关人员继续承接或执

行证券服务业务和其他业务。除此之外，王旭鹏先生近三年未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未受

到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监督管理措施或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

项目合伙人王旭鹏先生不存在可能影响独立性的情形。

三、其他事项

本次变更签字注册会计师涉及相关工作将有序交接，本次变更事项不会对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告

和内部控制的审计工作产生不利影响。

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信息，谨慎决策，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31日

证券代码：601988�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中国银行 公告编号：临2024-065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半年度A股派息的提示性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10股普通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1.208元（税前）。

一、本次A股利润分配方案内容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 ）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2025年1月22日）登记

的总股本为基数，向登记在册的A股股东，按照每10股1.208元（税前）人民币分派普通股现金股利。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已经本行2024年12月20日召开的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

大会决议公告已于2024年12月20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及本行网站

（www.boc.cn）。

二、本次A股利润分配时间安排

本次利润分配的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1月22日，A股除息日及现金股利发放日预计为2025年1月

23日。 关于本次利润分派实施的具体情况详见本行后续披露的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601766（A股） 股票简称：中国中车（A股） 编号：临2024-048

证券代码： 1766（H股） 股票简称：中国中车（H股）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4年12月31日，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收到非执行董事姜仁锋先

生的辞职报告。姜仁锋先生因年龄原因辞去公司非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副主席

及委员、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职务。辞职后，姜仁锋先生不在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姜仁锋先生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姜仁锋先生的辞职自辞职报告送达董事会时生效。 姜

仁锋先生确认与公司董事会之间无任何意见分歧， 亦无任何与辞职有关的事项须提请公司股东及债

权人注意。

公司对姜仁锋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根据公司上市地上市规则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以及公司内部制度关于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

最低人数要求，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至少由三名成员组成。 姜仁锋先生辞职后，公司董事会审计与

风险管理委员会仅由两名委员组成，公司将尽快按照相关规定补足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

特此公告。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31日

信息披露

202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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